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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实验室的安全工作，是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保证，各实验室要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观点，要经常对本室职工和学生进行安全规则的教育，重视安全技术工作。各院（系）、部分管实验室工作的院长（主任）负责此项工作。学校每学期应对实验室安全技术管理工作进行检查。 
2. 每个实验室应设一名兼职治安保卫员(简称安全员)。安全员有权对不符合规定的操作或不利于安全的因素进行监督。有权停止有碍安全的操作。各级领导要支持安全员的工作。 
3. 对违章操作，玩忽职守，忽视安全而造成失火、被盗、污染、中毒、人身重大损伤、精密、贵重、大型仪器设备损坏等重大事故，实验室要保护好现场，并立即向所在院（系）部、教务处实验管理科和保卫处报告。有关部门要及时对事故做出处理。对隐瞒不报、缩小或扩大事故真像者，应予严肃处理。 
4. 实验室使用的化学药品、易燃、易爆和剧毒危险品，要设专用库房存放，并指定专人（二人）妥善保管。领用时要严格手续，必须经实验室主任签署意见，方可领用。同时要有可靠的安全防范措施。
5. 实验使用过的有毒、有害废液及其他污物，不能乱倒，要倒入废液桶中，统一处理。 
6. 各种安全防范措施要准备齐全，消防器材应定点存放，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借用或挪用。
7. 实验室钥匙应严格管理，不得私自配制或转借他人，与本单位无关人员不经批准不得入内。 
8. 下班前要严格检查水、电、门窗及贵重物品，切断电源、火源、水源，切实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水、防爆。 
9.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家具布局要符合实验工艺流程要求，摆放合理、整齐。要做到整个实验室（包括室内、走廊、楼梯、厕所等）桌面、墙面、地面、门窗、设备、无污迹、 痰迹、积灰、蛛网、杂物、严禁存放私人物品。 
10. 严禁在实验室内吸烟、乱扔杂物、纸屑、随地吐痰。 
11. 实验室应做到每天一小扫、每周一大扫，始终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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